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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PPP项目合同补充协议 

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签订《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补充协议》，未与

“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泗洪县东南片区域

供水工程”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2015年7月，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泗

洪县人民政府授权的泗洪县水务局（现更名为“泗洪县水利局”）签署了《泗洪

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项目合同》”），授

予公司控股的项目公司泗洪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洪博世科”）独

家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维护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的特许经营权，运营

期30年（自项目验收合格开始运营之日起计算），项目暂定投资总额为30,670万

元，该项目已于2018年5月进入正式商业运营。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97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9月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5,193,37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36.2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9,999,994.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不含税）人民币13,818,120.3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36,181,873.6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6年9月27日，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16〕15355号”《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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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万元） 

1 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 30,670.00 20,000.00 

2 花垣县五龙冲水库集中供水工程 19,112.25 19,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6,625.45 14,618.19 

合  计 66,407.70 53,618.19 

二、项目的进展情况 

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洪县农村供水统一抄表到户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洪政办发〔2020〕32号），为规范农村供水运营管理，实现取水、制水、

供水、服务一体化专业运营，在《PPP项目合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泗洪县水

利局与公司签订了《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补充协议》”或“本协议”），将PPP项目特许经营范围内趸售口以下

二三级管网、应急备用水源井等配套供水设施、总水表和户表等运营维护工作移

交给项目公司泗洪博世科实施。 

三、《补充协议》相关条款 

（一）协议主体 

甲方：泗洪县水利局 

乙方：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运营维护内容 

全县19个乡镇（街道）及洪泽农场（泗洪县集泰自来水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区

域范围以外）特许经营范围内供水服务，二三级管网、应急备用水源井、二次供

水、水表等供水设施的维修、巡检、修复、养护等，定期抄录分表和用户水表读

数，向用户收取水费。 

2、运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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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PPP项目特许经营期满之日。 

3、供水设施移交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二、三级供水管网、供水配套设施、户表、水费收缴系

统等设施的所有权归政府方所有，在运营期内，无偿提供给项目公司泗洪博世科

使用并由其负责运营维护管理。移交时由项目公司与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

主管部门签定移交接管协议。运营期满后，项目公司将供水设施无偿移交给甲方

或政府指定的机构。 

4、运营维护费用 

（1）运营维护费用确定 

抄表到户实施后由物价主管部门对抄表到户运营服务成本核算。在运行前三

年，每年由物价主管部门根据核算的抄表到户运营服务成本核定运营维护价格，

并根据核定的运营维护价格调整到户水价，若到户水价调整不到位，则差额部分

由县财政进行补贴。运营第四年起，执行第三年核定的价格，以后运营维护价格

的调整按本协议第5条执行。 

（2）运营维护费用结算 

运营维护价格暂按0.9元/吨计，将到户水价由现在的2.0元/吨调整为2.4元/吨，

项目公司直接从水费中收取运营维护费用；若到户水价未能调整到位，差额部分

由县财政进行补贴，补贴支付周期为半年一次。 

物价主管部门核定运营维护价格后，相应调整到户水价，若到户水价未能调

整到位，差额部分由财政进行补贴，补贴支付周期为半年一次。补贴核算的水量

由县政府指定单位或水利局进行核定。前三年，运营维护费用按照核定的价格及

到户水量计算，已结算的运营维护费用多退少补。 

（3）运营试点维护费 

本协议签署前，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洪县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

运行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洪政办发〔2019〕25号）精神，已将上塘、金锁、

瑶沟、孙园、临淮、天岗湖、青阳等乡镇（街道）作为运营项目的试点。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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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生效前试点乡镇的运营服务费，按物价主管部门第一次审定结果，由县财政

进行补贴。 

（4）乙方应按照国家相关税收法律及政策缴纳相关税费。 

5、运行水价调整 

运营第四年起，每三年或当年与上一年度（结合CPI调价结果）对比单位运

营成本超过±6%，项目公司可申请调价。 

6、后续投资 

如需后续投资建造新的供水工程时，必须经甲方和相关部门书面批准，并由

双方签署补充协议。 

7、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及项目公司如有《PPP项目合同》违约情形，按《PPP项目合同》

约定追究各自责任。 

四、《补充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PPP项目合同》，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后，保底需水量为6万方/天，超

过保底需水量的按实际供水量计，供水价格为每立方米2.19元。在保持《PPP项

目合同》不变的情况下，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增加特许经营范围内抄表到户

的运营服务内容，运营服务费价格暂按0.9元/吨计，以实际到户抄表水量为准。

由此泗洪博世科可直接向使用者收取水费，同时获取抄表到户的运营服务费，从

而增加整个项目的运营服务收入，形成稳定的运营现金流入。 

本次签订《补充协议》是公司与泗洪县水利局协商一致的结果，不会对公司

业绩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与“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的实施计划不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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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东南片区域供水工程PPP项目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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